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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文旅职院校工发〔2025〕2 号

关于印发《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工会慰问实

施办法（修订）》的通知

各系（部、院）、部门：

经2025年第16次党委会审议、批准，现将《南充文化旅游职

业学院工会慰问实施办法（修订）》印发大家，请严格贯彻执行。

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工会

2025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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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工会慰问

实施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关心服务教职工，用好职工集体福利政策，

做好工会慰问工作和规范慰问经费的支出管理，根据《四川省总

工会关于印发<基层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川

工发〔2025〕12 号），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慰问是指对工会会员个人及家庭慰问。

主要包括：节日慰问（国家法定节日）、生日慰问、结婚生育慰

问、生病住院慰问、去世慰问、困难慰问和退休离岗慰问等。

第三条 慰问工作由校工会负责组织，协调安排。

第四条 校工会、分工会对同一人、同一事由慰问，经费不

得重复支出。

第五条 慰问工作坚持以人为本、关心职工、服务职工、及

时帮扶的慰问宗旨，做到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第二章 慰问原则

第六条 合法性原则。慰问经费支出管理遵守国家法律、法

规、财经纪律和工会财务制度，符合省总工会关于基层工会经费

开支的规定。



— 3—

第七条 合理性原则。工会组织开展各类慰问与学校各部门

实施相关慰问活动在条件、标准等方面相衔接，做到统筹兼顾、

科学合理。

第八条 统一性原则。校工会、相关部门、分工会在看望慰

问教职工时，在相同情形下，实行统一慰问标准。

第三章 慰问范围

第九条 凡是校工会会员且正常缴纳工会会费的在职教职

工，均是工会慰问对象。

第十条 新入会会员享受入会后慰问，当年已发放的慰问不

再享受。

第四章 慰问标准

第十一条 节日慰问。工会逢年过节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

问品，每位会员年度慰问标准不超过 3200 元。逢年过节的年节

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即: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

端午节、中秋节和国庆节）。

第十二条 生日慰问。工会会员过生日可向本人发放不超过

600 元的生日蛋糕等实物慰问品，也可以发放指定蛋糕店的蛋糕

券。

第十三条 结婚、生育慰问。工会会员结婚，可以向本人发

放不超过 1600 元的慰问品。工会会员符合政策生育，可以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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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发放慰问品，其标准为:一孩不超过 1600 元、二孩不超过 3200

元、三孩不超过 4800 元;在同一个基层工会的夫妻双方均可发

放。

第十四条 生病住院慰问。工会会员因病手术或住院，分工

会或校工会应予看望，每次可给与不超过 1000 元的慰问金(慰问

品)，每人每年慰问不超过两次。

第十五条 去世慰问。工会会员去世时，可以给予不高于

3000 元的慰问金；工会会员父母、配偶、子女及配偶的父母去

世时，可以给予不高于 2000元的慰问金。工会慰问时可以购买

不超过 300元的花圈等相关用品。

第十六条 困难慰问。工会会员本人及家庭因大病、意外事

故、子女就学等原因致困时，工会根据会员困难情况，经工会委

员会讨论确定后，可一次性给予不超过 5000 元的救助慰问金。

第十七条 退休离岗慰问。工会会员退休，可以发放不超过

1600 元的纪念品。

第五章 经费来源

第十八条 慰问经费从学校工会经费预算中列支，经费不足

时，可申请学校行政经费适当予以补充。

第六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

第十九条 节日和生日慰问，由学校工会按规定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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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生育慰问，由所在分工会审核，经校工会同意后

慰问。

第二十一条 生病住院慰问，由所在分工会审核，经校工会

同意后由分工会进行慰问。

第二十二条 会员去世或会员直系亲属去世慰问，由会员所

在分工会及时提出申请，经审批同意后慰问。

第二十三条 年终困难职工慰问，由会员本人提出申请，所

在分工会审核，经校工会审批同意后慰问。

第二十四条 退休离岗慰问，由学校人事部门提供年度退休

人员名单，经校工会审批后统一慰问。

第二十五条 工会建立健全慰问档案，及时将申请审批相关

材料归档。

第七章 其他事项

第二十六条 会员慰问申请时效原则上在一年内。

第二十七条 若国家和上级主管工会有新的政策或制度规

定，按新的政策或制度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工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行，《南充文化旅游职

业学院工会慰问救助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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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充文化旅游职业学院工会 2025年 6月 2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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